第四章  项目需求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监所副食品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310120000251126156499-20295410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318.24万元（超过项目预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采购需求：分局拟采购大米、蔬菜、肉类、禽蛋、豆制品、食油、酱菜以及调味品等副食品。由于监所性质特殊，人员不得随意进出。为了确保监所安全，稳定监所秩序，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结合监所实际情况，拟采购第三方服务。 （详见采购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二、相关规范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77号）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沪府令33号)
沪公通字[2015]14号文件规定
其他国家现行标准
三、服务要求
1、采购人下订单订货 
采购人提前三天以传真或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承包方下达订单，订单内容包括名称、种类、规格、数量、运送时间、送达地点、订单联系人等具体要求。
承包方接到订单后，个别品种因天气、季节等客观原因缺货而无法提供或质量无法保证的，承包方应在接到订单当天及时知会采购人，并协商好解决方法，经采购人同意修改订单，严禁未经采购人同意私自调换蔬菜品种或部分品种、数量不响应。
双方可根据菜品生产季节、天气、市场价格情况等协商调整订单的品种和数量。乙方必须能保证提供丰富的时蔬品种供采购人选择。
2、配送要求
2.1 配送车辆、人员:配送车辆、人员应相对固定;运输车辆为有入城证的厢式冷藏货车或厢式货车，有专门的服务本项目的冷链车辆;车体内外干净、整洁;不得人货混装;配送人员有健康证。配送人员必须遵守特殊场所相应的规章制度，如有违规投标方承担相应责任并且第一时间进行整改。
2.2 配送时间：早晨 8:00—9:00 配送，承包方每天将订单内所有菜品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并配送完毕，承包方提供《送货清单》一式三份，招标人提供《验收配送单》一式四份，双方现场过秤并验收签名，作结算凭证。
2.3 所有品种按除去包装物及冰品、纸品后的净菜过磅，最终交易重量以双方确认的过磅数为准。
2.4 送货人员负责将货物从车上搬到称上过磅，然后放到平板推车上，由招标人拟派专员拉到各自使用点。
2.5 如承包方漏单则须无条件补货，补货物资必须第二天早上 9：00 前补货至食堂。
3、数量、质量、品质要求 
3.1 合格率：承包方提供的货物合格率应达 95%，确保配送的食材临保期在三分之二以上，并为该项目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
3.2 考虑到菜品招标的特殊性，要求承包方实际供应的品种及数量与采购人订单要求相差不能超过 10％。实际招标时如因天气问题导致某些菜品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订单要求，承包方经采购人同意可视实际情况招标同等性质、同等价位的其他菜品代替。各品种数量超出规定的部分由承包方带回，不纳入结算，短缺的部分由承包方负责按采购人要求补足。 
3.3 每个品种的重量以双方核准的净重过磅数为准，双方签字确认作为结算凭证。
3.4 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承包方必须每天提供所供食品安全检测报告。
3.5 质量必须达到本文件所列的要求，并且品质（品种、品相）不低于定价日各批发市场的市场价标准。
3.6所供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强制性规定要求，为质量合格产品。所列产品标准如国家有调整的，应以调整后的最新标准为准。
3.7产品生产（包括原料采购、加工、运输、贮存等）应满足《GB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及相应产品的特殊要求。
3.8产品包装应符合国家食品包装的要求；包装完整、无渗漏、无破损；应有“SC”编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配料表、质量等级、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生鲜肉类包装（或检疫合格证上）应注明质量等级、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
3.9大米须符合GB 5490～5539-85《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
3.10配送的肉类应为当日生产的冷鲜肉，保证肉质新鲜，及时配送。应符合GB 9959.1-2001等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强制性规定。
3.11猪肉、牛肉、羊肉等其他家畜白条肉供应时应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在投标时无需提供），供应商明确提供猪肉品牌，并提供相关合作协议等。
3.12提供的蔬菜必须保证每日新鲜，品种、质量应符合采购人要求，产品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法要求并能够出具有效的《农产品检验报告》。
3.13各类米、面、食用油、乳制品、调味品等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食品包装必须符合国家规范，包装、容器须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
3.14各类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假、变质、变味、过期等现象出现，严禁伪劣、假冒、不合格产品进入仓库。
3.15蛋类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假、变质、变味、过期等现象出现，严禁伪劣、假冒、不合格产品进入仓库。
3.16应避免由于客观因素而造成的各种非正常、不新鲜的蔬菜，例如萎蔫、枯塌、损伤、病变、虫害侵蚀等引起的形态异常等。 
4、发票要求：承包方须开具本公司正规有效发票。
5、拒绝任何所有权利或专利纠纷的投标。
6、要求投标人提供的所有食材可追溯，并提供相关追溯机制。
7、价格要求
7.1价格表每月确认一次（以供货前一个月月底的价格为基准价）。
7.2投标方应参照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s://fgw.sh.gov.cn/fgw_jgjgdt/index.html）首页/政务公开/服务公开/价格监督动态中每周公布的《上海市主要主副食品品种价格信息表》 内奉贤区两家农贸市场在供货当月的同类最新产品价格的平均价为基准价进行下浮；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上海市主要主副食品品种价格信息表》以外的副食品，则按奉贤区大型超市同期同类商品零售最新价格作为基准价进行下浮；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未及时公布相应价格信息表时，副食品价格按奉贤区大型超市同期同类商品零售最新价格作为基准价进行下浮。
7.3若无法定价的货品，则参考采购人提供的市场价格。
四、采购清单
以下副食品采购清单仅为日常常用副食品，实际采购及配送物品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品。
	副食品清单

	品名
	规格
	单位
	备注

	鲜猪肉
	精瘦肉 
	斤
	

	鲜猪肉
	肋条肉
	斤
	

	豇豆
	新鲜完整
	斤
	

	芹菜
	新鲜完整
	斤
	

	西红柿
	新鲜完整
	斤
	

	卷心菜
	新鲜完整
	斤
	

	冬瓜
	新鲜完整
	斤
	

	大白菜
	新鲜完整
	斤
	

	萝卜
	新鲜完整
	斤
	

	西葫芦
	新鲜完整
	斤
	

	生姜
	新鲜
	斤
	

	榨菜丝
	袋装
	斤
	

	东北黄豆
	新鲜
	斤
	

	油面筋塞肉
	新鲜完整
	斤
	

	香酥猪排
	新鲜完整
	斤
	

	鸡排
	新鲜完整
	斤
	

	狮子头
	新鲜完整
	斤
	

	牛排
	新鲜完整
	斤
	

	百叶包
	新鲜完整
	斤
	

	墨鱼爆蛋
	新鲜完整
	斤
	

	鸡胸
	新鲜完整
	斤
	

	鸭胸
	新鲜完整
	斤
	

	鱼排
	新鲜完整
	斤
	

	蛋饺
	新鲜完整
	斤
	

	月饼
	新鲜完整
	斤
	

	鸡蛋
	新鲜完整
	斤
	

	香干
	新鲜
	斤
	

	素鸡片
	新鲜
	斤
	

	油豆腐
	新鲜
	斤
	

	粳米
	袋装
	斤
	

	调和油
	金龙鱼桶装
	L
	

	老抽
	袋装
	斤
	

	黄酒
	袋装
	斤
	

	小麦粉
	袋装
	斤
	

	低钠湖盐
	袋装
	斤
	

	中盐
	袋装
	斤
	

	泡打粉
	袋装
	斤
	

	酵母粉
	袋装
	斤
	

	食用碱
	袋装
	斤
	


五、服务期（或维保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六、付款方式：（根据项目预算情况制定付款计划）
月结季付（付款金额不超财政一年的拨款金额）
七、其他要求：
1、按照国家《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和招标书提供的《菜品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保质、保量供应所需菜品，做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各类资质齐全。若供应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引发不良事件发生，由承包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2、在服务过程中，承包方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时间供货，由于承包方原因未按时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概由承包方承担。
3、承包方保证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品种、规格、数量进行配送，验收时若发现货物质量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承包方无条件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更换，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承包方承担；若未更换或未按时更换，承包方须接受采购人的处罚，并提供相关退换货的承诺保障方案。 
4、若承包方出现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不予更换或未按时更换的情况三次，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5、承包方接到采购人每批次送货通知后，超过1日未能履行送货义务，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6、采购人临时补货，承包方按要求按时送货，若未按时送货造成的所有损失由承包方承担。
7、配送车辆进入场所时，需严格遵守所里规章制度，若因此引发不良事件发生，由承包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终止合同关系。
8、配送车辆驾驶员必须没有吸毒史及其他违法记录，若因此引发不良事件发生，由承包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终止合同关系。
9、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疫情防控方案、疫情应急响应预案，并提供各项安全保障措施。
10、投标单位需在投标文件中以承诺函的方式，承诺根据采购方要求每批次配送提供货物的溯源材料登记在册以备待查（如生产或供货厂家（包含且不限于要求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标识相关信息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批次号等，以便进行溯源）、出入库记录、消毒记录等)。(投标单位自拟承诺书)。
